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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罷免執行董事

茲提述卓悅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的公佈，內容有關
鍾佩雲女士（「鍾女士」）作為共同原告針對卓悅化粧品批發中心有限公司（本公司的
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被告就44,300,000.00港元的款項出具傳訊令狀。

鍾女士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葉俊亨先生（「葉先生」）為鍾女士的配偶，且亦為本公
司的執行董事。

鑒於鍾女士及葉先生與本公司的重大衝突，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
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董事會（除
鍾女士及葉先生外）決議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細則」）第114條召開本公司股
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罷免鍾女士及葉先生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的
職位（「建議罷免」）。

本公司聯合董事（「聯合董事」，代表董事會所有其他成員（除鍾女士和葉先生外））認
為，基於以上訴訟，建議罷免將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據聯合董事所深知、深悉及深信，倘建議罷免生效，將不會對本公司造成任何重大
不利影響。除上述外，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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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細則第114條，儘管該等細則有任何規定或本公司與該董事之間達成之任何協
議（但不影響該董事就本公司與其所訂立之任何違約事件而向本公司提出任何損害
賠償），本公司可藉普通決議案於任何董事任期屆滿前將之罷免，並可推選他人替
代。

建議罷免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批准後，方可作實。一份
載有（其中包括）有關 ( i )建議罷免；及 ( i i )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連同代表委任表
格的資料的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卓悅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健文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健文先生、葉俊亨先生、尹熖強先生、鍾佩雲
女士、關達昌先生及趙麗娟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郭志成先生、李冠群先生及甄灼
寧先生。


